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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办理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

〖制度信息报告〗→〖财务会计制度备案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报告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电子税务局申请

1.依次点击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〖财务会计制度备案〗，

点击进入〖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〗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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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自动带出已预填的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书，在信息

对话框中选中需要修改的财务会计制度名称，可对已预填信息进行补

充和修改（如：备案起止日期、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、折旧方法（大

类）名称、折旧方法（小类）名称、成本核算方法、会计核算软件名

称、会计核算软件启用日期、财务报表报送小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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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期 15 日内，

将本表报税务机关备案，在“我已知晓此规定”前打勾，保存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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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提交后即提示流程发起成功。

流程发起后，可在线进行办税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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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点击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〖财务会计制度备案〗，

查看备案办理进度。

3.点击〖我要查询〗→〖财务会计制度备案查询〗，查看财务会计制

度备案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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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1.纳税人采用新办纳税人“套餐式”服务的，可在“套餐式”服务内

一并办理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业务。

2.纳税人未准确填报适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，将影响财务会计报告报

送等事项的办理。

3.纳税人使用计算机记账的，还应在使用前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会计

核算软件、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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